
2022-2023 学年第二学期期末考试说明 

 

一、总体要求  

1. 严格执行《河北师范大学关于修订印发教学运行相关管理制

度的通知》 （校教〔2021〕20 号）附件 4《河北师范大学普通本专

科学生学业考核管理规定》 中的各项具体要求，结合“五个起来”，

全面规范学业成绩考核各项工作，严肃 考风考纪，确保学业成绩考

核科学、规范、公平、公正。  

2. 按照“OBE”模式，着眼于提升专业人才质量，充分发挥学业

考核工作 对课程教学的导向作用，引导学生学习活动，营造求真、

务实、积极、严谨的学 习风气。 

 3. 稳步推进学业考核改革。以促进学业成绩考核工作科学化、

规范化、高效化为目标，逐步推广题库加网考的应用范围。 

二、具体要求  

1. 加强组织领导。为全面协调期末学业考核的各项工作，及时

处理在学业考核实施过程中的相关问题，学院成立学业考核工作专项

领导组。组长由院长、书记担任，学生工作副书记、教学院长任副组

长。成员包括教学秘书、各教研室主任、辅导员等。  

2. 严格管理命题和试卷各环节 

（1）严格执行命题保密制度，凡涉题人员须向学院领导组提交

“考试命题保密承诺书”，承诺并履行试题保密责任。 



（2）命题除题库出题外，应由教研室主任指定命题组拟定课程

考试题目，做到教考分离。拟定考试题目应严格依照课程教学大纲，

题目内容、形式应充分体现课程教学目标，能够支撑毕业要求。 

（3）规范试题印制、取运与保管程序，要采取最为严格的保密

措施，落实责任制度，责任到人。“网考”实施单位做好登统工作，

对相关数据及时存档，留足备份。 

3. 监考人员要认真履行职责。各学院按要求足额配置监考人员，

监考人员要认真学习“河北师范大学校内考试监考人员守则”（或

“河北师范大学计算机 网络化考试管理办法（试行）”），严格规

范监考工作。在考场黑板或其它醒目位 置要公布考试科目、专业、

年级、考试起止时间、监考人姓名及本学院和教务处的监督电话，每

场考试前由学校统一选读“河北师范大学考场纪律”。考试工作过程

中若发现学生违纪、作弊行为，应及时采取相应措施并做好详细情况

记录。 

4. 严格执行考前清场，电讯屏蔽。考前监考教师要指导学生清

空桌内物品，开启电讯屏蔽器材，要求学生关闭手机。充分利用教室

空间，合理排布考试座位。 

5. 学生在参加考试时应携带身份证（或一卡通）、学生证。不

得将电子设备和通讯工具带入考场，凡是将电子设备带入考场的按违

纪处理，使用上述电子设备作弊者将被开除学籍。 

6. 严格要求学生，形成良好考风。尤其对替考、利用电子设备

和通讯工具等现代化手段作弊的严重行为，学校决不姑息。 



    7. 对于不能认真履行监考义务，在考试过程中放任考试违纪作

弊行为发生的监考人员，按《河北师范大学教学事故认定和处理办法》

给予严肃处理。 

    8. 学院专业课监考人员1提前30分钟到学院教务办公室领取试

卷。监考人员 2 和监考人员 3 提前 20 分钟直接到考场监考。如有特

殊原因无法监考的老师，请自行调换，并提前 2天告知学院教务办公

室。 

9. 在计算机中网络中心考试的课程无试卷。监考人员佩带好监

考证，提前 30 分钟到达指定考场，按教务处安排进行监考即可。 

10. 严格落实考试巡查制度。学院考试领导小组要实行分工负责

和值班制度，加强考试的巡视和检查。特别是“网考”期间，要做到

每场必到，严格管理，确保考试顺利进行。教务处将对各学院考试组

织领导及考场管理工作进行巡视检查，对巡视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快

速做出反馈及处理。 

11. 规范试卷评阅和成绩评定。除专业性强的课程外，试卷评阅

应努力实现 集体分题评阅，流水操作，严格执行评分标准并及时登

录提交学生成绩。 

    12. 2022-2023-2 学期的成绩录入系统已打开，系统开放的时间

为 2023 年 6 月 12 日-2023 年 7 月 31 日，请各任课教师务必在 7月

31 日之前及时录入成绩，逾期系统将自动关闭。 


